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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放射性污染防治若干规定

（2009 年 12 月 9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23 号公布 根据 2015

年 5 月 22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30 号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24

年 11 月 25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14 号第二次修正）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

为了防治放射性污染，保障环境安全和人体健康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和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

安全和防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

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范围内放射性污染的防治及其监督管理

活动。

第三条（部门职责）

市生态环境部门对本市范围内放射性同位素（包括放射源和

非密封放射性物质）、射线装置（包括加速器、含放射源的射线

装置等）生产、销售、使用等活动的放射性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

督管理。

区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本辖区范围内的以下工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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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Ⅳ类、Ⅴ类放射源和Ⅱ类、Ⅲ类射线装置的生产、销

售、使用单位放射性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及相关违法行为的行政

处罚；

（二）含放射源探伤装置在室外、野外探伤作业活动的监督

管理及相关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；

（三）负责Ⅳ类、Ⅴ类放射源和Ⅲ类射线装置使用单位的辐

射安全许可证的核发；

（四）受市生态环境部门委托，负责Ⅳ类、Ⅴ类放射源销售

单位，Ⅱ类射线装置（加速器除外）生产、销售、使用单位，以

及Ⅲ类射线装置生产、销售单位的辐射安全许可证的核发；

（五）受市生态环境部门委托，负责Ⅳ类、Ⅴ类放射源转让

的审批、备案。

本市卫生健康、公安、交通等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有关法律、

法规规定的职责分工，对放射性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监督管理。

第四条（信息共享）

生态环境部门应当会同卫生健康、公安、交通等行政管理部

门采取联席会议等形式，定期研究解决放射性污染防治有关问

题，加强放射性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。

生态环境部门应当组织建立放射性污染管理信息系统。生态

环境、公安、卫生健康、交通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互通信息，实

现信息共享。

第五条（防治规划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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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生态环境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市放射性污染防

治规划，并纳入本市环境保护规划。

区生态环境部门应当根据市放射性污染防治规划，制定本区

放射性污染防治实施方案。

第六条（禁止规定）

禁止在居民住宅楼、商住综合楼内生产、使用、贮存放射性

同位素或者Ⅰ类、Ⅱ类射线装置。

禁止向无辐射安全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向超出辐射安全许可

证规定的种类和范围的单位转让放射性同位素。

第七条（放射性工作场所的监测）

生产、销售、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（以下简

称辐射工作单位）应当按照国家规定，对工作场所及周围环境进

行监测。发现异常情况的，辐射工作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措施，并

在 12 小时内向有管辖权的生态环境部门报告。其中，属于医疗

卫生机构的，还应当在 12 小时内向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报告。

辐射工作单位应当将监测情况和数据纳入放射性同位素与

射线装置安全防护年度评估报告。

第八条（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日常检查）

辐射工作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，加强放射性同位素

和射线装置的安全和防护状况的日常检查，防止运行故障；发现

安全隐患的，应当立即整改。安全隐患有可能威胁到人员安全或

者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，应当立即停止辐射作业并向核发辐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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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许可证的生态环境部门报告。经生态环境部门按照国家规定

检查核实，确认安全隐患消除后，辐射工作单位方可恢复正常作

业。

第九条（含放射源探伤装置的日常监管）

使用含放射源探伤装置的单位应当每日检查并记录探伤装

置的使用情况以及使用的安全防护情况。所在地区生态环境部门

应当对使用含放射源探伤装置的单位进行安全防护情况抽查。

含放射源探伤装置的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市生态环境部门的

规定，实行实时定位监控。

第十条（含放射源探伤装置的转移使用管理）

在本市范围内将含放射源探伤装置转移出本单位工作场所

使用的，应当在使用前 3 日内，持辐射安全许可证，向移入地的

区生态环境部门备案，并告知移出地的区生态环境部门；移入地

和移出地为同一区的，应当向所在地的区生态环境部门办理备案

手续。使用结束后 5 日内，含放射源探伤装置的使用单位应当向

原备案的区生态环境部门报告。其中，跨区使用的，使用单位还

应当告知移出地的区生态环境部门。

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转移使用含放射源探伤装置的，应当

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市生态环境部门备案。市生态环境部门办理

备案手续后，应当在 24 小时内将相关情况书面告知有关区生态

环境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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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加强对含放射源探伤装置转移的监督

检查。

第十一条（含放射源探伤装置的作业要求）

含放射源探伤装置在室外、野外作业时，作业单位应当按照

规定在作业现场划定一定范围的安全防护区域，并设置警戒线及

明显的警示标志。

作业过程中，委托作业单位和探伤单位应当加强探伤现场的

安全保卫，严禁无关人员进入探伤作业现场。每台含放射源探伤

装置应当保证有 2 人以上负责操作，1 人以上负责警戒和监控。

含放射源探伤装置需要在野外贮存的，应当贮存在相对封闭

的场所内。贮存场所应当由专人看管，并采取防盗、防射线泄漏

等安全防护措施，禁止将含放射源探伤装置存放在居民住宅楼、

商住综合楼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内。

区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加强对含放射源探伤装置作业现场的

监督管理。

第十二条（放射源和含放射源射线装置运输管理）

利用道路运输放射源和含放射源的射线装置的，应当遵守国

家和本市有关运输单位、专用车辆、设备、从业人员和安全生产

管理制度等规定，并采取有效措施，防止放射性污染。

禁止利用公共交通工具运输放射源和含放射源的射线装置。

禁止将放射源或者含放射源的射线装置与其他物质混合运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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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道路车辆检查时，发现装载放射源和含

放射源的射线装置的车辆有违反限行规定等情况的，应当及时向

生态环境部门通报。

第十三条（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台帐管理）

辐射工作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的规定，建立放射性同位

素和射线装置管理台帐。

销售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，其管理台帐应当载明

购买单位名称、地址以及其所持有的辐射安全许可证编号等情

况；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，其管理台帐应当载明

设备的使用、保养、检测、维修等情况。

第十四条（放射性废物管理）

产生放射性废气、废液、固体废物的辐射工作单位，应当具

有确保放射性废气、废液、固体废物达标排放的处理能力或者可

行的处理方案，并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，对放射性废物进行安全

处理。

第十五条（放射性工作场所和射线装置退役）

停止使用的放射性工作场所和射线装置，应当按照国家规

定，依法实施退役，并由辐射工作单位办理相应的辐射安全许可

证注销或者变更手续。

第十六条（应急和事故管理）

生态环境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公安、卫生健康等行政管理部门

编制放射性污染事故应急预案，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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辐射工作单位应当根据市和区放射性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和

本单位的具体情况，制定本单位的应急方案，并报所在地区生态

环境部门备案。

发生放射性污染事故时，有关单位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的应

急方案，采取应急措施，并立即向所在地区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

件应急联动机构或者生态环境、公安、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报

告。

有关部门在接到放射性污染事故报告后，应当立即派人赶赴

现场，按照职责分工，采取有效措施，控制并消除事故影响，同

时按照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分级报告的规定及时上报事故信息。

第十七条（指引性规定）

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

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防护条例》《放射性物品运输安

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已有处理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违反有关放射性污染职业病防治规定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处理。

第十八条（违反含放射源探伤装置日常监管规定的处罚）

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定，未按规定检查、记录探伤装置的使

用和安全防护情况或者未按规定实行定位监控的，由有管辖权的

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，并可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十九条（违反含放射源探伤装置转移使用规定的处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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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，未按规定向生态环境部门办

理备案手续的，由使用地区生态环境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

告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二十条（违反含放射源探伤装置作业活动要求的处罚）

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，探伤装置未实行专人警戒

的，由使用地区生态环境部门责令立即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以

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，将含放射源探伤装置存放

在居民住宅楼、商住综合楼或者其他公共场所内的，由所在地区

生态环境部门责令立即改正，处以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

款。

第二十一条（施行日期）

本规定自 2010 年 1 月 15 日起施行。


